
國立中正大學 教務處 通知 
機關地址：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
承 辦 人：陳玉嬌 

聯絡電話：05-2720411-11204   

傳    真：27215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:admytc@ccu.edu.tw＄ 

受文者：各研究所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5日 

發文字號：中正教(二)字第   960 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106學年度第 1學期碩、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事宜，請協助公告所屬師

生週知，請查照。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學期碩、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日期：106 年 9 月 18日起至 106 年 12

月 15 日止。公告文請詳附件。 

二、本校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請參閱教務處網頁。 

三、研究生得於完成學位考試申請兩週後舉行學位考試，本學期學位考試截止日為

107 年 1月 22 日。 

四、各系所應俟研究生繳交確已修改完成之論文後，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

教務處教學組，本學期送繳截止日為 107 年 1月 31日；已完成學位考試但未繳

交論文，且未達修業年限者，需於研究生離校截止日前(107年 2月 6日)填具

「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保留申請書」與學位考試成績一併送達本組，學位考試

成績得保留一學期，並於次學期填具「已通過學位考試本學期將畢業申請書」，

與論文 1 本送繳至本處教學組。 

五、已完成學位考試，未修畢教育學程學生亦請填具「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保留申

請書」，申請保留學位考試成績。 

六、學位考試成績送達本處教學組 3 日後至本學期最後離校日前，持完成之離校
手續單及論文一本至教學組領取學位證書。 

正本：如受文者 

副本：教務處教學組 

 


